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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玉县印象绿洲建设项目（二期）“9·15”
一般高空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墨玉县印象绿洲建设项目（二期）“9·15”
一般高空坠落事故调查组
墨玉县印象绿洲建设项目（二期）“9·15”
[bookmark: _Toc660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325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4702_WPSOffice_Level1]一般高空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9月15日18时24分许,墨玉县斯孜街道奥依巴格社区辖区墨玉县印象绿洲建设项目（二期）工地发生一起高空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
[bookmark: _GoBack]事故发生后，墨玉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对事故处置、调查、善后等有关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并要求住建局以及相关部门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深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坚决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令196号）的要求，经县人民政府同意，成立由应急管理局、公安局、住建局等单位组成事故调查组，展开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调阅资料、人员问询方式查明事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事故性质以及事故企业和相关人员的责任。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总结分析事故主要教训,提出防范、整改的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墨玉县印象绿洲建设项目（二期）一般高空坠落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1401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071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872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5305_WPSOffice_Level1]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913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32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660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0277_WPSOffice_Level2]（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9137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0277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9325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7355_WPSOffice_Level3]1.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河南瑞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分公司（施工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3222MA77******，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负责人:杨高龙，成立日期：2018年04月14日，营业期限：长期，注册地址：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号，经营范围：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钢结构工程施工总承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河南瑞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分公司隶属于河南瑞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300人。
[bookmark: _Toc24767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7406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3871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3824_WPSOffice_Level3]2.相关参与单位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3871_WPSOffice_Level2]（1）总承包单位：墨玉县众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3222MA78*******，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王代伟，注册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2019年08月21日，营业期限：长期，注册地址：新疆和田墨玉县布拉克路******室，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租赁经营；物业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销售；建材、五金、消防器材、装饰材料；社会经济咨询；园林绿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bookmark: _Toc24767_WPSOffice_Level2]（2）工程监理单位：河南正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5780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宋媛彬，注册资本：壹仟贰佰万圆整，成立日期2003年02月13日，营业期限：长期，注册地址：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三环路279号********号，经营范围：建筑工程监理（凭证经营；工程项目管理咨询；工程招标代理、工程造价咨询；建筑工程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建筑工程监理（凭证经营）：工程项目管理咨询；工程招标代理、工程造价咨询；建筑工程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bookmark: _Toc1740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7355_WPSOffice_Level2]（二）工程基本情况
墨玉县印象绿洲建设项目（二期），项目代码：2207-653222-17-01-855665，建设地点：墨玉县和墨路北侧与布拉克路西侧交叉口，所属行业：房地产开发，建设性质：新建，计划竣工时间：2023年12月，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总建筑面积16197.15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14146.88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2050.27平方米）；建设商住楼2栋及裙楼，其中：19#商住楼及裙楼建筑面积6157.35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415.03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5742.32平方米），框架结构，地下1层，地上11层（裙楼地上二层均为商铺，商住楼一层为商铺，2-11层为住宅）：20#南住楼及裙楼建筑面积10039.8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635.24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8404.56平方米），框架结构，地下2层，地上18层（裙楼地上二层均为商铺，住宅楼负一层为商铺。1-18层为住宅）及配套附属设施（供排水、消防、供电等），建设密度35%，容积率1.8，绿化率30%。人防工程根据相关管理办法进行建设。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600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6000万元，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
[bookmark: _Toc1382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1192_WPSOffice_Level2]（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
[bookmark: _Toc3088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021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6038_WPSOffice_Level2]1. 王*兵，男，汉族，51岁，群众，身份证号：61232619720202****，户籍地址：陕西省宁强县高寨子镇*村*组，河南瑞曼建筑工程公司墨玉分公司钢筋工，高空坠落死亡人员。
2. 杨*龙，男，汉族，27岁，群众，身份证号：41042619951208****，户籍地址：河南省襄城县城关镇*街*号，河南瑞曼建筑工程公司墨玉分公司负责人，现住墨玉县斯孜街道印象绿洲二期工地宿舍。
3. 莫*功，男，汉族，55岁，群众，身份证号：41272319681011****，户籍地址：河南省商水县魏集镇*村*组，河南瑞曼建筑工程公司墨玉分公司印象绿洲二期项目经理，现住墨玉县斯孜街道印象绿洲二期工地宿舍。
4. 张*龙，男，汉族，23岁，群众，身份证号：41042619991212****，户籍地址：河南省襄城县*街*号，河南瑞曼建筑工程公司墨玉分公司安全员，现住墨玉县斯孜街道印象绿洲二期工地宿舍。
（四）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河南瑞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分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公司主要负责人未对施工现场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从业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未按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品，对违章作业未采取制止措施；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公司编制了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仅停留在文字表面未贯穿始终。
[bookmark: _Toc1495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0517_WPSOffice_Level2]（五）事故发生经过
[bookmark: _Toc2767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7613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42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7082_WPSOffice_Level2]2023年9月15日，河南瑞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分公司组织施工人员修建保安亭。18时24分，施工人员王*兵用钢筋棍给屋顶钢筋修正位置时，由于用力过大未站稳从3.74米高保安亭屋顶坠落，随即失去意识，技术员王*飞见此情形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18时34分，墨玉县人民医院救护车赶至印象绿洲二期事故发生地对伤者王*兵展开必要的现场急救；18时45分，救护车将伤者王*兵转移至墨玉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救治；20时40分，因家属急救转诊的要求将伤者王*兵转移至和田地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ICU）救治，历经15天抢救后，于10月1日不治身亡。
（六）事故现场情况
[bookmark: _Toc1134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1342_WPSOffice_Level2]事故发生地位于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斯孜街道奥依巴格社区辖区的墨玉县印象绿洲建设项目（二期）施工工地西侧大门的在建保安亭处，保安亭长3.56米，宽3.40米，高3.74米，外围已架设脚手架硬防护，未搭设防护栏杆和安全网，下方为水泥地面，周边脚手板、模板、钢筋等施工用品围绕保安亭摆放。
[image: 1698209161609][image: 1698209766595]施工人员王*兵失稳坠落现场
施工人员王*兵失稳坠落

图一 事故现场监控截图                         图二 事故现场监控截图



[image: 微信图片_20230916111141]施工人员王兴兵安全帽落地处
施工人员王兴兵头着地处

图三 事故现场图
[image: 微信图片_20230916111157]保安亭高空作业未架设安全网

图四 事故现场保安亭图
[bookmark: _Toc26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8050_WPSOffice_Level2]（七）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者王*兵，男，汉族，51岁，公民身份证号：61232619720202****，河南瑞曼建筑工程公司墨玉分公司钢筋工。
事故调查组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1]等标准和规定，核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112万元。
[bookmark: _Toc1027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913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932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7355_WPSOffice_Level1]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bookmark: _Toc1486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5042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5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1289_WPSOffice_Level2]（一）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bookmark: _Toc233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35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67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7206_WPSOffice_Level2]事故发生后，技术员王*飞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18时34分，墨玉县人民医院救护车赶至印象绿洲二期事故发生地对伤者王*兵展开必要的现场急救；18时45分，救护车将伤者王*兵转移至墨玉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救治。
（二）医院的救治和善后情况
[bookmark: _Toc31192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7672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30884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26038_WPSOffice_Level3]1.救治情况
[bookmark: _Toc7613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30217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_Toc11342_WPSOffice_Level3]2023年9月15日18时45分，墨玉县人民医院救护车将王*兵转移至墨玉县人民医院急救科进行抢救，应家属急救转诊的要求，9月15日20时40分将伤者转入和田地区人民医院重症室（ICU）治疗，次日凌晨对其进行头部手术，历经15天抢救后，于10月1日不治身亡。

[1] 《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直接经济损失指因事故造成人身死亡及善后支出的费用和毁坏财产价值。
[bookmark: _Toc20517_WPSOffice_Level3]2.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河南瑞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分公司积极参与王*兵善后事宜，主动承担王兴兵医疗费，安葬费以及亲属的住宿费、路费等费用。后经协商，河南瑞曼建筑有限公司墨玉分公司与死者家属于10月8日签订《协议书》赔偿死者家属112万元。
[bookmark: _Toc1387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740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3824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34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4767_WPSOffice_Level1]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1519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862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1835_WPSOffice_Level2]（一）直接原因
施工方河南瑞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分公司施工人员王兴兵涉嫌违反《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3.0.5[2]之规定，在高空作业时未正确佩戴安全带绳、佩戴安全帽，未严格遵守本单位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违章高空作业。
[bookmark: _Toc58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247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388_WPSOffice_Level2]（二）间接原因
施工方河南瑞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分公司涉嫌违反《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3.0.1[3]、JGJ80-2016-3.0.3[4]的技术规范要求，对在建保安亭未搭设安全网，在高处作业施工前未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对高空

[2]《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3.0.5 高处作业人员应根据作业的实际情况配备相应的高处作业安全防护用品，并应按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品、用具。
[3]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3.0.1:建筑施工中凡涉及临边与洞口作业、攀登与悬空作业、操作平台、交叉作业及安全网搭设的，应在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中制定高处作业安全技术措施。
[4]《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3.0.3: 高处作业施工前，应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并应记录。应对初次作业人员进行培训。
作业人员未正确佩戴安全帽而违章施工作业时未采取有效的制止措施，未依法依规开展相关安全培训教育，致使相关从业人员不熟悉安全操作规程，不具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bookmark: _Toc3119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0884_WPSOffice_Level1]四、对责任单位和有关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的建议
[bookmark: _Toc3051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70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617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6896_WPSOffice_Level2]（一）对事故责任单位责任的认定及处理建议
1.河南瑞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分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河南瑞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分公司主要负责人未对施工现场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二是安全监管不到位。河南瑞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分公司安全监管不到位，从业人员在施工过程中未按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品等违规违章作业时未及时采取有效的制止措施。三是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河南瑞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分公司虽已编制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仅停留在文字表面未贯穿施工始终。综上3条原因导致发生该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5]之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款[6]之规定，依据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7]之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局对河南瑞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分公司依法处理。
2.墨玉县住建局作为属地行业监管部门未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一是隐患排查、督促整改不到位。经调查，墨玉县印象绿洲建设项目（二期）为和田地区住建局监管项目。墨玉县住建局作为属地行业监管部门，9月12日对该工地安全检查时发现存在员工违章作业等问题，要求施工单位限期三天内完成整改。时至9月15号事故发生之日，该施工单位仍未完成整改。墨玉县住建局在日常监督和隐患排查过程中发现事故隐患未督促企业立即整改，存在住建领域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弱化的问题。二是专项安全会议“走形不走心”。9月11日、9月14日墨玉县住建局分别组织全县在建项目的施工、监理单位负责人召开墨玉县建筑领域安全生产两次会议，并向施工、监理单位负责人播放建筑领域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但未取得明显效果。9月15日，墨玉县印象绿洲建设项目（二期）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综上，墨玉县住建局涉嫌违反自治区实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细则第五条（一）、第十五条（一）之规定，依据自治区实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细则第七十五第二款之规定，建议对住建局予以通报。
[bookmark: _Toc3046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327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223_WPSOffice_Level2]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_Toc29988_WPSOffice_Level2]（二）对事故有关责任人的认定及处理建议
1.王*兵，王*兵作为河南瑞曼建筑工程公司墨玉分公司钢筋工，未严格遵守本单位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在未佩戴安全带、正确佩戴安全帽的状态下违章高空作业，不慎坠落死亡，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因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责任。
2.杨*龙，杨*龙作为河南瑞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分公司主要负责人，未实施本单位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隐患，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五款[8]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9]之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局依法处理。
3.莫*功，莫*功作为河南瑞曼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墨玉分公司印象绿洲二期项目负责人未实施本单位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隐患，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五款[8]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9]之规定，建议由应急管理局依法处理。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五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4.张*龙，张*龙作为河南河南瑞曼建筑工程公司墨玉分公
司安全员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制止和纠正违章作业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款，第二十五条第六款[10]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11]，建议由应急管理局依法处理。
[bookmark: _Toc14861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021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603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0517_WPSOffice_Level1]五、事故反思和整改措施
为深刻吸取这次高空坠落死亡事故惨痛教训，防止和杜绝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
批示和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斯孜街道作为属地监管单位要加强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特别是抓好重要时段、重点环节安全生产检查。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属地管理，完善体制机制，抓好本系统安全监管责任落实，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二是河南瑞曼建筑工程公
司墨玉分公司应认真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承接的工程项目应落实安全管理职责，完善安全生产责任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款、第二十五条第六款：（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制，加强对工程项目的安全管理，加强员工安全培训，提高员工安全意识；落实项目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对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要及时整改，消除事故隐患。三是住建局应严格遵守“三管三必须”和“自治区实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细则”的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责任，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严格落实，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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